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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发展委员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2013 年 4 月 22 日至 26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4 

有关各国在人口问题上的经验的一般性辩论： 

移徙的新趋势——人口方面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妇女研究和调查基金会

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 E/CN.9/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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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关于人口与发展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正在审议的移徙主题，作为自1989 年

以来致力于保卫妇女与女童权利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我们要求紧急注意在冲突、冲

突后或自然灾害局势下移民和境内流离失所妇女和女童遭受基于性别的暴力，尤其

是性暴力的问题。在这种局势下，妇女和女童特别容易遭到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

力，这被用作武器来灌输恐惧和支配社区的平民，肇事者往往不受惩罚。 

 在全球范围内，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在上升，是对妇女人权的一种严重

侵犯，是对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的一个主要障碍。性别不平等助长了基于性别的

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包括性暴力，如要消除这种行为就需要予以紧急注意。 

 根据我们为解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妇女和女童面临的多种形式性别暴力问

题所作的工作，今天我们要求注意在冲突、冲突后和自然灾害局势下用对妇女和

女童的性暴力行为作为战争武器所造成的具体紧急情况。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许多国家，尽管经历过军事独裁再转变回民主，仍然在发

生与军事化、武装集团、毒品贩运网、人口贩运网和薄弱民主有关的冲突，而且

政府的问责制与透明度不存在或不足以维护人权，尤其是妇女权利。正是在这种

背景下妇女和女童特别易受伤害，因为她们被用作性别暴力的目标，而这种性别

暴力被作为冲突的武器。 

 今天该区域一些最典型的冲突和冲突后局势是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在墨西

哥，妇女和女童被失踪、遭强奸和酷刑，在华雷斯城和盛行毒品交易及相关暴力

的其他城市杀戮女性尤其普遍，这些地区政府当局有罪不罚，人口中贫穷的女性

内部移民高度集中。在这种地方，妇女特别容易遭受性别暴力，性别暴力被用作

冲突中的一种武器。然而，根据 2011 年题为“墨西哥的杀戮女性问题：特征、

趋势和变化，1985-2009 年”的研究报告，这些多种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继

续不受重视，因为全国各地都存在暴力、犯罪和有罪不罚现象。在哥伦比亚，武

装冲突和因此造成的大量人口流离失所现象对妇女的影响与男子不同。大赦国际

在“哥伦比亚：躲过司法，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不受惩罚，后续报告”中指出，

市镇和城市中的难民往往不安全，流离失所妇女遭受性暴力的风险更大。性暴力

的大多数幸存者，不是在遭到攻击时属于流离失所者，就是在遭到攻击之后被迫

离开居住地。人数没有减少。小武器调查项目在题为“杀戮女性：全球性问题”

的研究报告中着重指出，哥伦比亚还是南美洲杀戮妇女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存在

武装冲突和其他形式的暴力和侵犯权利行为，使妇女和女童更容易在家庭环境之

外遭到各种形式的暴力，包括杀戮女性之害。 

 在海地，由于 2010 年 1 月该国遭到破坏性地震袭击，也发生了类似的针对

流离失所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行为。虽然在地震以前暴力侵害妇女，包括性暴力

行为就很普遍，但在地震以后这种暴力行为更加猖獗，特别是因为出现了临时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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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的流离失所者营地，生活条件非常恶劣，构成强奸和性骚扰妇女和女童的背景。

年轻妇女和女童最常成为受害者。即使在地震以前，根据无国界医师组织 2007

年的报告，它治疗的 500 宗强奸案受害者 40%是 18 岁以下的女童。由于缺乏报告

和照顾服务，案件往往没有列入记录。它发现，受害者通常来自最贫穷的阶级，

因为担心受歧视而不愿报案。妇女缺少住所和得不到指导也对追踪案件和与受害

者建立信任构成障碍。 

 为了解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这种情况以及世界各地类似的情况，为了改善

健康和维护人权，包括所有妇女和女童，特别是国内流离失所妇女和移徙妇女等

最易受伤害妇女享有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以及生活免于暴力的权利，并且为了推进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的执行，妇女研究和调查基金会敦促各国政府

采取下列措施： 

• 重申必须执行《行动纲领》，以有效促进所有妇女和女童，尤其是移徙

和国内流离失所妇女和女童，作为基本人权的性权利和生殖权利以及免

于一切形式暴力、污名和歧视的权利。 

• 制定法律改革，以确保国家和地方法律促进和保护性别平等和所有人的

生活免于歧视、胁迫和暴力的权利，而且国家和地方法律，尤其是关于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法律都符合国际承诺和政府签署的各项公约，并保

证有效执行已经符合这些承诺的现有法律。这种法律必须列有消除针对

妇女和女童，尤其是更容易受到伤害的包括国内流离失所和移徙妇女和

女童的一切形式歧视和暴力的具体措施(见《行动纲领》第 4.4、4.5 和

7.39 段，和为进一步执行《行动纲领》采取的重大行动(大会第 S-21/2

号决议，附件)，第 48 段)。 

• 设立有效机制以确保有明确的系统监测侵犯移徙者和国内流离失所者

人权的情况，包括对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案件，提高国家和地方司法系

统的透明度，使人能了解对国内流离失所和移徙妇女性暴力案件的调查

情况，并有效执行保护她们人权的适用法律以确保受害者得到司法救助

(见重大行动第 24(a)段)。 

• 解决境内流离失所的根源，包括自然灾害、武装冲突和强迫移居，并制

定保护和协助流离失所者的必要机制(见《行动纲领》第 9.21 段)。 

• 确保境内流离失所者能够获得基础教育、就业机会、职业培训和保健服

务，其中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见《行动纲领》第 9.22 段)。提

供生殖健康服务的人员必须准备向受到性暴力的移徙妇女和境内流离

失所妇女提供全面的照顾(见重大行动第 52(f)段)，包括提供暴露后防

护以预防艾滋病毒和其他性传播疾病、应急激素避孕以避免怀孕、心理

支持和法律咨询。 


